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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基于对语体语法基本原理的阐释，提出以语距为原则确定语体单位的理论，认为唯具语距

属性的语法单位方为语距单位、唯具语距属性的语法部门方为语体语法部门。语法部门 中 的 语 法 单

位里，凡具语距属性者均为该部门语体语法的语距单位。因此，“语距”不仅是语体单位构成的基本原

则，也是语体单位的鉴定标准。本文据此发展出一套语体语法系统，建构出一个“一体两翼”式层级系

统的模式、一个有基本单位和基本关系（类似公理）、有推导规则（类似定理）和拓展空间、有 预 测 和 验

证的准公理系统，以期为汉语语体学乃至普通语体学、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研 究 与 应 用，探

索出一条新的路径。最后，文章还对语体语法自身及其相关学科发展中的理论意义做了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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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体的内涵和语体语法的研究进路

凡交际，皆有交际内容、场合、对象和态度等的差异，这些基本要素的差异决定了交际距

离的远近和高下，在语言上表现为或正式，或随意，或庄重典雅，或通俗随便（冯胜利，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即，交际语言呈现为一种具有推远或拉近、提高或拉平交际距离的功能的交际体式。
这就是“语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可以将语体理解和定义为：

　　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具有元始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

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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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项研究得到教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１４ＪＪＤ７４０００３）和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１５ＢＹＹ００１）的支持，并得到王永娜、王丽娟、李延波、邱莹、张又文、马文津、李聪、王伟超、陈远秀、马宝鹏、

刘基伟、骆健飞等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本 文 两 位 作 者 在 此 深 表 对 已 故 挚 友 孙 德 金 先 生 的 感 谢 之 情，是

他提出什么是语体语法“单位”的挑战。今 天 的 成 果，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孙 德 金 先 生 促 发 和 触 发 的 结 果。本 文

既是对他的追思，更是标记他在语体语法研究上的贡献。同时，特别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

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冯胜利（２０１１）在冯胜利（２０１０）的基础上将“语体”定义为：“语体是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

本质属性（亦即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手段和机制。”这里略有调整，主要是将“最原始、最基本”

调整为“具有元始”，意指初始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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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发现：这种表达（或确定）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机制，呈现出“法”的原则和规

律。请看下例：
（１）ａ．对社会进行改造

獉獉
～*对社会进行改

獉
ｂ．办理事情～*办理事（比较：办事／办事情）

（２）ａ．暗恋～*暗爱恋（比较：暗暗爱恋、暗中爱恋）

ｂ．避债～*避债务（比较：躲债／躲债务）
（３）编故事→故事的编写～*故事的编

正式体合偶词（如“进行、办理”）要求“[σσ]正 式 + [σσ]正 式／通 体”，而违背了该条件就会造成不

合法的结果，如例（１）②；庄典体嵌偶词（如“暗、避”）要求“[σ+σ]”，超出“双音”的模板就不能

接受，如例（２）。例（３）的例子更说明：在“Ｎ的Ｖ”结构中，非正式体的单音节动词若要变成

正式体的动名词，不双不合法。这些合法与否的句法对立均在正式与非正式、庄典 与 俗 常

（亦即表达交际距离远近高低的形式）之间界畔分明，说明表达或确定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机

制具有“法”的原则和规律。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语言交际中存在语体之法：语体不同，语

法有异；反之亦然：语法变形，语体有别。③这便是语体语法。语体语法研究的目标是探索语

法形式和语体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形式－功能对应律”（冯胜利，２０１２）。该研究既要发

掘表达语体功能的语法形式，又要发现语法形式所能实现的语体功能，以期在两者之间建立

系统的规律和原则。

由于人际之间的亲疏远近、高低上下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性表现（或社会结构的体现），语
言交际自然要对此有所体现，因此语体必然是一种自语言交际开始就存在的客观实在。语

言在，语体存；语体显，规律见。此事自古而然，而今往后也必如此。关于语体的感知，历史

上也不乏记载。如下列有关“尔雅、雅言、书语”的文言术语，就是古人对官方体的一种“前语

体”理解：

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词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

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汉书·儒林传》）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建绪）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

上笑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隋书·荣毗传》）

古代文言白话之分，本质上即为语体之别。当然，上面“尔雅、雅言、书语”之所指，只是特定

场景的言说不同，而非形式和功能的探讨。

从语法角度探讨语体始于当代学者对汉语欧化现象的观察和定位。王力先生早在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就提出“欧化的语法”这一概念（王力，１９４４），并归纳整理了若干汉语欧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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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进行”等合偶词不能与非正式体双音节搭配（语体冲突），如“＊进 行 算 计（比 较：进 行 谋 划）、＊导 致

嗝屁（比较：导致死亡）”。另，这里的“σ”代表音节。

在什么程度和范围内“语体不同，语 法 有 异”或“语 法 变 形，语 体 有 别”，这 是 一 个 需 要 研 究 的 新 课

题。另，例（１）中的各例成立与否，是在“中性”条件下的考察，不考虑如“故事的编比演要难”“给我查，普遍

查！”这样含有对比、强调焦点等语境。考察语法特征时首先要确保所构造的最小对立对的提取环境，是在

抛开了其他因素干扰的“纯净”条件下获得的。



后来又在１９５８年的《汉语史稿》中做了进一步拓展。顾百里（１９８５）研究了白话文中的“欧化

语法”现象，认为当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很多方面都是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贺阳（２００８）则更

是集汉语欧化研究之大成，对汉语欧化句型的类型和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深入的分析。
虽然这些研究中的一些具体用例学界或有争议，但他们的研究显然在说明：在现代汉语语法

系统中，存在着很多以前所未曾出现或不彰显的现象，而且主要呈现在书面语中。当然，这

些研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样的问题：西方语言特点为什么会植入汉语，以及如何植入汉语。
换言之，“欧化语言”的现象植入汉语的机制和内在动因是什么，仍然不明。

与此相关的是学界对书面语语法和口语语法差异的重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吕叔湘

（１９７７）、朱德熙（１９８５）、胡明扬（１９９３）等对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化研究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从

“防乱”的角度，探讨和呼吁在研究语法时应区分语体，将“语体”和“语法”的关系问题凸显了

出来。如吕叔湘（１９７７）在提倡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时，注意到了“‘互相’的书面味道重，只能

修饰双音节的动词”，并通过某些句式和虚词适应环境的差异，提出了在“语域”（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中

探索语法的问题。朱德熙（１９８５）则明确指出：“书面语语法研究和口语语法研究应该分开进

行，不能混为一谈。”这已经揭示出，语体之异对语法研究有影响，研究语法首先应明确语体。
这种说法还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书面语语法和口语语法很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沿着这

样的思路，胡明扬（１９９３）讨论了语体和语法的关系；孙德金（２０１２）系统研究了现代书面汉语

中的文言语法成分④。这是与“欧化语法”相区别的另一条汉语书面语研究路径。朱德熙先

生从语法研究的角度指出书面语和口语各有其特殊之处，“所以在选择书面语语料时，即使

是名家的作品，也不能不谨慎从事”。当然，这些研究并未提出“语体也是语法”这样的观念。
对语体之于语法关系和规律的研究具有较大推动作用的，是陶红印、张伯江、方梅等先

生关于语体或文体变量对语法特征的选择或偏爱的研究。陶红印（１９９９）明确指出，语法研

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心，并通过比较“把”字句和“将”字句在操作性语体与非操作性语

体中的不同，来说明细致的语体分类对语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陶红印、刘娅

琼（２０１０）考察了“把”字句、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否定反问句等语法现象在自然会话与影

视对白或文艺口语中的差异。张伯江（２００７）更明确指出了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之间的关

联，方梅（２００７）也指出语体是决定语句结构和语篇结构的重要因素，语体动因塑造着句法。
张伯江（２０１２）进而指出：“任何一个细微的语体变量的不同，都会导致语法特征的差异，而这

种微观的语体差别，有时反倒是在语法解释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是语法

研究观念的一个重要突破。刘大为（２０１３）则“以言语活动为依托探讨对语体的本体认识，以
及以语体变量为核心的语体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相关语体变量，并提出了语体研究的若

干范式。这是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互动的重要进展。
上述研究多侧重于个案的考察，并从一定角度做了系统思考，但尚未对语体形式及其特

征做出体系性的理论描述。这样的认识更多地重视语体对特定语法特征选择、塑造的影响，
而不是将语体本身视为语法，即建构“语体语法”。另外，有的研究（尤其是传统语体研究）没
有在文体和语体之间做出很好的区分，语体研究带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或者说是在特定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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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德金先生指出，书面语中的这类特殊现象，既不是欧化的现象，也 不 是 共 时 产 生 的 现 象，却 同 时

存在于书面语中，而且这些文言语法成分具有“生成性和能产性”（孙德金，２０１２：９）。



类型中研究语体问题。
基于对语体语法观念的认识，冯胜利（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ａ）提 出 了“书 面 正 式 语 体”的 概

念，并结合韵律语法研究成果对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和模式、语体的机制和语法属性进行了

探讨。⑤ 冯胜利（２０１０）正式提出了“语体语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属性问题：“语体离开语法、
词汇将无从表现，语法、词汇离开语体亦将一团乱麻。”基于这种认识，语体语法的研究探讨

了正式体语法和庄典体语法的特征和构成原则，发现“书面正式语体的基本原则是用语法手

段把正式表达和与之相关的口语表达之间的距离拉开”，于是形成了“语体不同则语法也因

之而异”的基本认识。自此，围绕形式－功能对应律的语体语法研究逐步展开。⑥

在语体语法研究逐步充实的过程中，一个更为迫切的课题逐步浮现出来：作为一个理论

系统，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　ｏｒ　ａｔｏｍ）是什么？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是：语体

语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语法系统？语体语法的远景目标是什么？语体语法在相关学科研究

中的普遍性意义何在？作为语法，首先要有对形式系统的概括，然后还要有理论体 系 的 建

构，同时还要进一步考察语体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些，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

是建立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并由此而建构出语体单位的层级系统。⑦ 也就是说，语体研究

如果要突破个案考察和随机发现的路子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系统语法，就必须有自己的“单

位”概念。建构语体语法的系统，最基础的工作就是确立语体的基本单位并刻画出不同层级

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语体系统。本文即以此为基本目标，集中探讨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二）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及其层级；（三）语体系统及

语体学体系。最后还借此拓展一下语体语法研究对相关学科发展所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　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

对探讨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和单位层级系统的阐释，需要首先明了语体语法的基本原

理。这是认识语体语法基本单位及其层级系统的理论基础。
上文已经指出，从语言交际角度，我们将语体定义为：“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具

有元始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显然，这种认识

跟当下学界对语体的一般理解并不相同，或者说目前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语体观。就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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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冯胜利（２００６ｂ）汇编了大量的汉语书面用语的表达方式，即在语体语法 的 观 念 下 所 做 的 分 类 和 分

析。王洪君（２００８：３０９－３１０）说：“冯胜利（２００３、２００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现 代 汉 语 书 面 语。……

浸润在母语环境中的我们大多只是意识到书面 语 夹 杂 一 些 古 汉 语 文 言 的 句 式 和 词 汇，很 难 意 识 到 现 代 书

面语与口语有系统的区别。”

相关研究请参见黄梅（２００８）、王永娜（２００８、２０１６）、王 丽 娟（２００９）、崔 四 行（２０１２）、贾 林 华（２０１５）、

裴雨来（２０１６）、骆健飞（２０１７）等。尤其是王永娜（２０１６），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泛时空化

特征，并做了大量的用例分析。

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从音系、韵律、词法、句法、语义等多个界面探讨语体语法的内在机制，指出：

语体语法的特征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均有表现，不止是以往所关注的句法上的单一现象与效应。然而，文中

尚未对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做出探讨，本文便是在此基础上确定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及其单位层级系统，

并由此建构出语体语法和语体语法学的基本框架。



理解（主要从“体系”性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语体观”⑧，其中含有三层意思：（一）

语体是“交际生物”用来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形式，如狼群呼叫———有声语言、蜜
蜂跳舞———肢体语言、鱼类放电———电波语言，等等。因此，不（或不能）表达交际者之间关

系和距离的语言（或传递）形式，⑨不具有语体属性。（二）语言交际虽有其他目的和作用（如

交流信息、传递知识等），但我们体系中的“语体”指的是用语言形式来表达或确定人们在直

接交际中具有元始属性（亦即交际距离）的远近和高低关系（表达为 ［±正式］和［±庄典］）。
（三）语体表达反映的是语言机制，即交际者通过有规则的系统，来调节语言的形式和意义，

来实现语体的交际功能。其中规则所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形式和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

种对应关系具有规律性、体系性。

我们看到，对语体概念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导致研究道路的歧异。在上述语体概念的基

础上，我们提出了“语体语法”的概念。语体语法既是语体的又是语法的，不同的语体使用

（包括创造）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现／实现。用形式句法学的术语来说，这里的“使用”是启

用；这里的“创造”是激活。这就和以往的语体概念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语体有别于ｓｔｙｌｅ（风格）、ｒｅｇｉｓｔｅｒ（语域）和ｇｅｎｒｅ（文类／文体），语体语法关注的

是进入语法系统的具有别体功能的语法形式相互间在合法与非法上的对立，同时，它更关注

背后的机制和动因。换言之，语体是确定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机制，风格是美学／修辞偏好的

特征，语域是服务于特定交际功能的、由某些相关特征形成的跨语境的语言变体，文体是因

题材而形成的不同类型。语体语法中的“语法”和上面三者最为根本的差异在于：是规则的

表现还是效果或倾向的表现。语体语法研究的是语体语言在规则上的合法与非法的对立，

文体和语域观照的是语言表达方式所呈现的效果和倾向的差异。瑏瑠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语

体语法关注的是本体的元始单位及各层级单位的组织规则及其组织规则背后的语距属性，

而文体和语域关注的是由元始单位构成和反映出来的语言效应和区域。

其二，语体语法以交际距离为基本原理，以探索不同调距功能的表达形式的语法对立为

研究目标。瑏瑡 例如：
（４）ａ．*我昨天买和看了一本古代的书。

ｂ．我们昨天购买和阅读了一部古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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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这里的“生理性”指生物（尤其是动物）的交际中体现出来的语体本能（或 交 际 的 生 理 机 制）。因 本

文内容所限（只集中在人类语言 的 语 体 机 制 和 功 能 之 上），这 里 不 便 展 开 语 言 之 外 的 语 体 机 制 的 讨 论；同

时，对生物的语体系统的全面考察与研究，也还是本文提出但有待将来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如不自由的实语素（如“机器、机械”中的“机”、“伟大、雄伟”中的“伟”）就 不 具 备 表 达 语 距 的 功 能，

因此不具有语体属性。（参见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注意，嵌偶词一般认为是不自由语素或半自由语素（董

秀芳，２００４），但据我们论证，它们是韵律不 自 由 而 句 法 自 由 的 单 音 节 语 素 构 成 的 词，而 非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语

素。如“我校”的“我”是功能性的代词，因 此“我 校”是 短 语。短 语 里 面 的 成 分 是 句 法 上 的 自 由 要 素。所 以

“嵌偶词”是句法自由的、具有语体属性的词。

感谢王永娜在区分相关概念时所提供的帮助。另请注意，英文没有 相 当 于 这 里 语 体 语 法 的 概 念，

因此把“语体”译 成 英 文 只 能 勉 强 用“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如 冯 胜 利《论 语 体 的 机 制 及 其 语 法 属 性》（２０１０）译 作：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ｒｅｔｙ），但要以中文的定义为准，下面不再特别标出。

语体语法和形式句法学一样，是以“探索人类语言能力”为其终极目标。



这两个句子在语法合法度上形成对立，根本原因不仅仅是“Ｖ和Ｖ”在汉语句法系统中

是否合法，更重要的是“Ｖ和Ｖ”适用的语体不同：非正式体语法不允准“Ｖ和 Ｖ”的句法形

式，而正式语体语法则以之为标记。瑏瑢 即在现代汉语中，“［Ｖ和Ｖ］＋Ｏ”只在正式体中合法，
在口语中并不合法，因而该结构选择的是双音节动词的并列（即：Ｖ双 和Ｖ双），而不能选择单

音节动词的并列（即：Ｖ单 和Ｖ单）。正式与否，与交际距离直接关联，正式体和非正式体反映

了交际距离的远和近。当然，这种远近是相对的，只有在两者对立的情况下才具有 区 别 意

义。这也正是我们以语法及语言形式的合法度为鉴别手段的根本基础。
又如下面这段文字引自２０１０年曲阜祭孔大典祭文：
（５）维公元２０１０年先师孔圣夫子诞日，谨备时蔬玄酒，雅乐升舞，恭奠于大成殿阶下，肃

拜追远，上达夫子暨诸先哲先贤。其辞曰：吾国文明，渊源何远！洪荒无征，蒙昧万

年。既历三皇，五帝相衔；贤哲冥思，归之鬼天。吾侪何来？终将何还？何者为福？

何者为善？生应何求？何为圣贤？茫茫长夜，踽踽盘桓。……
显然，这样的表达是非常庄重典雅的，不会用之于政府文件和工作报告，更不会出现在一般

日常交际场合。用词古雅，格式规整，这是在有意抬高与日常一般交际的距离；与此同时，却
也有在整体抬高过程中拉平现场参与者之间距离的效果。“抬高”和“拉平”同时存在，这是

两个不同语体维度交互作用和兼容的结果，致使所有的参与者同时都抬高了自己所处祭奠

的现场交际与他们日常交际的距离。瑏瑣

语体研究由来已久，但直到２００３年，“语体也是语法”这个观念才明确提出，并且基于书

面语功用是为了与口语“拉开距离”这一思想，提出了原理性的解释。基于近些年对语体语

法的探索，我们认为：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Ｉ．语体的本质———交际的产物

ｉ．交际是生物社会生存的一种方式———交际的生物属性。

ｉｉ．生物社会交际的本质在于确定彼此的关系———交际的社会属性。

ｉｉｉ．交际关系的基本形式是距离———生物交际的定距属性。

ｉｖ．交际距离体现于时空之中（或实现为时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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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Ｖ和Ｖ”在口语体里不合法的原因，参见冯胜利（２０１７），同 时 参 见 王 永 娜（２０１２）的 相 关 分 析。有

人可能会说“古代的书我都是买和看，从不借和抄”这句可以成立，其实这是通过增加对比焦点的方式改变

了“Ｖ和Ｖ”成立的条件，也改变了“买”和“看”的 句 法 性 质。有 人 还 可 能 会 说，“我 昨 天 买 了 看 了 一 本 古 代

的书”可以成立，其实它改变了（４ａ）的句法结构，“买了看了”并不等于“买和看了”，而且此时“买了”后面增

加了新的停顿。北京语言大学ＢＣＣ语料库中有一个来自微博的例子：“感觉正襟危坐地去看和听歌舞伎表

演也不失为一种情趣……”这句中“Ｖ和Ｖ”的Ｖ虽然都是单音节动词，但仍出现在正 式 体 表 达 中（这 句 虽

来自微博，但其用词造句的正式度非常高）。这里面有构 式 压 制（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ｒｔｉｏｎ）的 作 用 机 制 在 起 调

节作用（参见施春宏，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ｂ），整体通过对组构部分实行某种类型压制而使其契合整体的准入

条件。关于语体语法操作过程中构式压制的具体运作机制，将另文阐述。

有人或许会说，像这样的祭文，并非现代汉语系统的表达方式。其实，这 种 类 似《诗 经》“颂”（区 别

于“风”和“雅”）的表达方式，在各个时代都 有，而 且 袭 古 性、稳 定 性 很 强，都 与 同 时 代 的 日 常 表 达 方 式 有 很

大的距离。不仅祭孔文，像现代的某些贺辞悼辞、庆典辞赋（如《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赋》《浙江大学１２０周年

校庆公告》）等，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它们采 取“古”的 方 式 而 否 定 它 们 也 是 现 代 汉 语 交 际 的 有 机 组 成

部分。其实，这正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形式，有其特定的形式和功能。



ｖ．交际中用语言来确定关系的定距方式叫做“语体”。

ＩＩ．语体的核心属性———交际的距离

ｉ．前提：确定自己与对方（或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交际关系的根本要素，是交际

双方的距离。

ｉｉ．影响距离的因素：对象（说者与听者两者必备）、内容、场合、态度，简言之，即：人、

事、地、意。

ｉｉｉ．距离的双维类型：亲疏远近、高低上下。

ｉｖ．距离的认知类型：物理距离、心理距离、文化距离，后两类距离为根本。

ｖ．交际距离是确立语体语法元始单位的根本依据，并驱使语言机制产生不同层次标

距的语言单位。

ＩＩＩ．语体语法的通理

ｉ．语体的实现主要（但不限于）采用语言的方式。

ｉｉ．语言有语法（此为广义理解，包括语言中各种体现为法的层面），故语体可借助语

法来实现；没有语法，则无从表达语体。

ｉｉｉ．语体语法是语体机制的语言实现。

ｉｖ．语体语法以探索形式－功能对应现象为基本任务，以探索普世的“形式－功能对

应律”为最终目标。

ｖ．语体语法将距离视为恒量，其“形式－功能对应律”体现于［±正式］和［±庄典］等

参量中。瑏瑤

从这个体系来看，理解语体的关键就是认识和分析交际的“距离”。具体的物理距离好

理解，而实际交际中更多地或者说更为本质地体现为抽象的心理距离、文化距离。正 式 与

否、庄典与否，都是交际双方基于对彼此关系远近高低的判断而做出的语体选择。这里简单

举例说一下心理距离、文化距离在交际中的具体表现。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其时有一位老师问习近平，是否可以称他为“习大大”，习

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是：“Ｙｅｓ！”显 然，这 种 座 谈 会 是 正 式 场 合，但 又 因 是 座 谈 会 而 非 政 治 报

告，因此交际双方的距离既远（身份级差）又近（亲近场合）。在正式场合，称呼国家主席为

“大大”显然不合适（太不正式），但是问者显然是想拉近心理距离，此时国家主席无法用正式

的回答拒绝提问者拉近距离、试图亲近的行为，于是巧妙地用远距离英文（外语）中的近距离

词语“ｙｅｓ”来完成这个对话（这种近距离是对大学生而言的，并非用“ｙｅｓ”在任何场合都表近

距离）。在这种场合采取这样的回答方式显然比用同样近距离亲近语言形式（如“可以”“好

啊”“当然”等）的直接回答，要更巧妙、更机智，带有轻松、随意的口语语体特征。这是利用文

化距离来调节心理距离的巧妙表达。
不仅如此，上面例（５）所引的祭孔大典祭文更是心理距离的典型例子，也体现文化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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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将［±正式］和［±庄典］等作为参量，并不意味着具体交际中只能是非此 即 彼 的 特 征 对 立，实 际 上

正式与否、庄典与否，存在着程度、层次的差别。除了两端之外，中间部分是通体，而且通体也有程度、层次

之别。当然，差异的度是使用系统的问题，不 是 机 制 的 问 题。在 研 究 语 体 原 则 和 规 则 时，我 们 要 区 分 什 么

是机制的必要条件，什么是使用的参数变化。感谢审稿专家提示我们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说明。



高低的差异。祭祀礼仪、重大国典等庄重典雅场合使用的语体，用社会场景和特殊语言表达

方式拉开交际者之间的距离。这类语体，形式大于内容，采取的是心理定距的语言形式。它

更多地是为了实现庄典体的社会意义这一交际功能，因为庄典体不只是语言本体的一部分，
还是有关礼貌、虔诚、敬畏、信仰体系的存在与建立的文化盛事。可以想象，“文化积淀深远、
社会阶层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短暂、社会阶层简单”的社会在庄典语体的形式上是不同

的。正因如此，庄典语体在语言交际中还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意义（如政治作用、教化取向、
尊崇意识），它可以帮助社团建立礼貌礼仪、心理标准和行为规范意念等。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建构语体语法的关键就在于确定交际的关系和距离，因此我

们下文即以此为基础来阐述语体语法的单位层级以及由此而建立的语体系统。

三　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及层级系统

３．１语体单位的基本内涵

要描写一个系统，最基础的工作就是确立该系统的基本单位和由基本单位组合构成的

各级大小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层级关系。当然，没有语体语法系统中基本单位及单位层级

的刻画，也可以考察某些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所考察的现象很难构成系统，而且也难以借

助系统内在的逻辑张力来预测、发现新的现象。语体语法也是如此，如果要进一步建构语体

语法的系统，就必须确立语体语法的基本单位，建构各类语体单位的层级系统。
既然将语体视为一种语法，那么在确定语体单位时，就可以参照一般语法所理解的语法

单位及其层级系统。由于我们这里将语法理解成语言结构之法，因此，语体语法的单位及其

层级可以参照语言系统的单位及其层级来说明。瑏瑥

所谓语言单位，就是组成语言结构的各种性质和范畴不同的、大小不等的语言片段。也

就是说，语言单位是语言系统的结构成分。这就意味着，语言结构的各个部门、各种范畴都

有自己的单位，这些单位处于不同的层面和等级。由于语言系统是由语音、语形（其核心是

句法和词法）和语义三大部门组成的，因此语言单位也可以从音（有关形的音）、形（即形式或

结构，如语素形、词形、短语形、句形、段形、篇形）、义（有关形的意义）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样

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语言单位：一是单面性质的单位，即单独的语音单位（音系单

位、韵律单位、调律单位）、语形单位（词、短语、句、篇的结构格式）和语义单位（义素、词义、短
语义、句义、篇义等），其中语音单位、语义单位中最小的基本单位分别是音素（或音系特征）
和义素（或语义特征）。二是三维（音、形、义）一体的单位，语形将语音和语义结合在其中。
即语法分析中常用到的语素、词、短语、句子、句段／句群、篇章等句法单位，这种句法单位实

际上包含了双重性质，即作为音义结合体的语符性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构格式。
基于这样的理解，语体单位就是指具有语体功能的语言片段（语言的结构成分）。就我

们所秉持的语体观而言，语体是通过赋以语距（语体距离）属性的语言单位来实现的，因此语

体单位也可进一步具体定义为“表达语距的语言片段”。基于上述语体语法的分析视角，我

们可以将语体单位进一步明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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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虽然如此，但由于系统不同，名称相同的单位也有可能存在着某些差异。如同为“词”，一般语法体

系中的“词”和基于自然音步的“韵律词”及相关的“合偶词、嵌偶词”中所理解的“词”，就不完全一样。



　　用语法手段造成语距的语言片段是构成语体语法体系的单位，称作语体单位。

换言之，语体单位是用来表达不同语体距离的语言片段，既可以是音义结合、形义结合、音形

义结合的片段，也可 以 只 是 语 音 片 段、语 义 内 容、结 构 格 式。瑏瑦 注 意，本 文 的 语 法 是 广 义 的

“大语法”，包括语音、语形（构词、句法、章法）、语义以及它们的互动组合和调配。基于此，我
们可以将“语距”这个恒量作为确定语体单位属性的基本依据。因此，语体单位，换个角度来

看，这样的片段或单位也可称作“语距单位”。

３．２语体单位的层级系统

与语言单位相似，我们同样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语体单位（或曰语距单位）：一是单面

语体单位，即具有语体功能的单一的语音单位、语形单位、语义单位，也称音距单位、形距单

位、义距单位。第二是三面语体单位（亦即三维合一的语体单位），即具有语体功能的音、义

结合体在语素距单位、词距单位、短语距单位、句距单位、段距单位、篇距单位上面的反映。瑏瑧

单面语体单位包括语体音、语体形、语体义，由于每个层级的语体语法单位都有不同的

语体音、语体义，音距单位就可以具体实现为语体音位、语体词音、语体短语调、语体句调、语
体段调、语体篇调瑏瑨；同样，义距单位也可根据语言单位层级而具体实现为语体义素、语体词

义、语体短语义、语体句义、语体段义、语体篇义。形距单位将音距单位和义距单位结合在一

起，这样，三面语体单位可以自下而上依次具体实现为语体语素、语体词、语体短语、语体句、

语体段、语体篇。这里的三面语距单位实际包含了可独立呈现的形距单位。瑏瑩 如果这样的

认识是合理的话，那么语体单位就必然存在下面这样的“一体两翼”式层级系统（见图１）。瑐瑠

上文说语体单位也可称作语距单位（角度不同而已），因此这里的单位也都可以分别从

标距的角度来称说，如语距语素、语距词、语距短语、语距句、语距段、语距篇之类。这样，图

１所示的语体单位层级系统也可转化为图２的命名方式和层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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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本文既提出“交际距离”是语体 的 核 心 属 性，又 提 出“语 体 距 离（语 距）”是 确 定 语 体 单 位 的 基 本 依

据。两者的关系是：交际距离包括语体距离但比语体距离还要广，如肢体语言、动物电讯等都有调距功能，

因此都体现出交际距离。感谢审稿专家提示我们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

这里的“段”指语段，又作句群；“篇”指篇章，又作语篇。

需要说明的是，“段 调（腔 调）、篇 调（格 调）”的“调”（ｔｕｎｅ）不 同 于“句 调、语 调（短 语 调）、声 调（字

调）”的“调”（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或ｔｏｎｅ）。“段调（腔调）”指句段的语音形式风格，“篇调（格调）”指篇章的语音形式

风格。当然，它们都是基于语音形式而形成的语言 单 位，因 此 本 文 统 称 为“调”，至 于 不 同 类 型 的“调 素”特

征和属性，则有待将来的进一步研究。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为语体单位设立语素、词、短语、句、段、篇这些层级，而这些层级本来就是语言

研究一般使用的单位层级，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将它们重复设为语体单位层级了，而只需说明语体在这些语

言单位层级上都有体现就行了。其实不然，一者语体单位是“一体两翼”的，其两翼单位非这些语法单位所

能涵盖；二者任何法则体系都有自己的单位及其层级（哪怕与其他体系的分析结果有重合之处），这样才能

建构起独特的逻辑体系；三者不同单位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基于语体语法的语体单位之间的互动关系和

基于一般语法理论的语法单位之间的互动 关 系，存 在 着 很 大 的 差 异。当 然，任 何 语 法 研 究，都 无 法 离 开 上

面这些单位层级，无论它主张什么“语法”，不管是结构主义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构式语法，还是韵律

语法、范畴语法、语义语法等等。对此，将来的研究可藉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述，此不赘述。

注意：这里的分类和术语命名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还是初步的和建议性的，更精确的术语和严密的

分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调整。



　　　　　
图１　语体单位的层级系统（一）　　　图２　语体单位的层级系统（二）

显然，对语体语法而言，每一维度的语体单位、每一层级的语体 单 位 都 有 其 语 法 规 则，
如：语体词法／语距词法、语体句法／语距句法、语体章法／语距章法（语体段法／语距段法、语

体篇法／语距篇法）等。整个语言系统每一层和级都有其表达语距的语法手段和语体单位。
如此一来，我们所考察的语体现象，就可以在这个层级系统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对每种语体

单位的语法手段的形式和性质及其与功能之间关系的考察，是语体语法研究的基本目标。
就目前语体语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词（语体词／语距词）、短 语（语 体 短

语／语距短语）、句子（语体句／语距句）这三个语言部门的语体形式，同时对语音、语义的调距

功能也有越来越多的发现。下一节主要从这些方面来举例说明语体单位的语距功能及其表

达手段。

四　语体单位的语距功能和表达手段

语体语法的根本目标就是探索语体形式和语体功能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都建立在

表达语距的基础上。因此，发现和分析各种语距形式（用语言来调节交际距离的形式）就是

建构语体语法的基本途径。由上可知，语言中的语距形式根据语言体系的不同部门而有不

同。换言之，语言各个部门均有其独特的结构，结构表现为形式，因此各个部门的形式从形

式功能的理论上说，均有调距功能。瑐瑡 具言之，语音系统的形式有调距功能，因此是语音语

距；构词系统的形式也有调距的功能，因此由构词形式形成的语距叫作构词语距。以 此 类

推，句法语距是句法形式负有调距功能。当然，由语距形式所负载的语义也有其调距功能，
可以叫作语义语距。每种语距类型还可以进一步分出更具体的下位类型。下面从语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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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理论上说，不存在没有功能的形式，也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功能（参看冯胜利，２０１２）。



括音段和超音段）、词法、句法、语义诸层面各举几例来说明。瑐瑢

在具体用例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只有表达“距离”关系对立的形式才能

呈现出语体特征，而非所有的形式在任何场合下都具有语体属性。因此，在认识语距及其表

达手段、表达形式的语体特征时，不要将语体距离误解成一种超越对立的、跨范畴的、纯物理

学意义上的距离，误将表达语体的手段和形式理解成语言系统的任何语法手段和语言形式。

４．１语音的语距功能

语音可以用来调节交际距离，因此具有调距功能。下文从音段语距、超音段语距两方面

来说明。

４．１．１音段语距

从音段语距来看，不同特征的音值具有不同的调距功能。例如：
（６）音值语距：［ｉ］～［ａ／ｏ］
元音［ｉ］和［ａ／ｏ］的对比，前者发声细高，往往可以用于表示亲昵（如英语中表示昵称的

Ｊｉｍｍｙ、Ｔｏｎｙ、Ａｍｙ和儿 语 ｍｏｍｍｙ、ｄａｄｄｙ、ｄｏｇｇｉｅ）；后 者 发 声 低 粗，可 以 用 于 表 示 悲 恸。
（参朱晓农，２００４）两者之别体现了近语距和远语距的不同。虽然不能说所有的［ｉ］音都表示

亲昵，［ａ／ｏ］音都表示悲恸，但 在 二 者 对 立 的 情 况 下，一 般 不 能 反 过 来 用：表 示 悲 恸 时 用［ｉ］
音，表示亲昵时用［ａ／ｏ］音。语距的区分正是以形式上有无对立作为基础的。

（７）韵素语距

汉语单韵素形式一般都是口语性极强的功能词，如“的、地、得、着、了、过”等。正式体不

是没有功能词，但在正式体里，有时功能词可以不念轻声（如助词“的”念成［ｄｉ］），有的则用

不同的词（如“昏然、飘飘然”中后缀的“－然”不念轻声）。有时即便正式体和口语体中都念

轻声，但在长短、停顿上有差异。如动词重叠的第二个动词口语里要念轻声，但在正式性的

场合（如教练员在示范动作时说的“像我这样：伸伸腰、抬抬手”），则不轻念（胡伟，２０１７）。

４．１．２超音段语距

超音段里的诸多形式的对立均可表示语距。譬如声调，它的语距功能非常显著。汉语

中存在一种重叠变调现象：“文言遗留下来的重叠形式不变调，也不带儿尾。”（赵元任，１９６８／

１９７９：１０９）如“往往（的）”的后一个音节“往”不变调，也不加儿尾，而“好好儿（的）”的第二个

音节“好”变为阴平并带儿尾。两者有正式体和口语体之别。像下面这样的语体形式都用于

俗常体，都是用来表达近距的形式：
（８）变调：宝宝ｂǎｏｂāｏ（小称变调）

好好的ｈǎｏｈāｏｄｅ、干干净净ɡāｎɡɑｎｊīｎɡｊīｎɡ
声调的标体功能目前研究得并不充分，但轻声和变调具有区分语体的功能则时有所论。
其他超音段韵律的语距功能一般体现在轻重、长短、悬差、齐整的不同。例如：
（９）轻重律：文明：文明点儿（口语语体）～文明起源（正式语体）

圣明：您圣明（口语语体）～天子圣明（正式语体）
长短律：泡蘑菇、穿小鞋、走过场（１＋２，轻重悬殊）

对比：消极怠工、打击报复（２＋２，左右平衡，合乎齐整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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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中有较为系统和详细的用例分析，请参看。本文的用例分析较为简略。



悬差律：吊儿郎当、邋里邋遢、灰不溜秋（失衡的轻重模式：３１２４）
对比：漫不经心、礼尚往来（平衡的轻重模式：１３２４，合乎齐整律）

齐整律：惟帝徇齐敦敏，精德立中；始制法度，肇修人纪；革蓍恢俗，治化之途；六相于

以佐隆，百家由兹托始；武烈文谟，迈古铄今；生民以来，巍乎莫尚。弘惟五

族，仰托灵庥，远遵盛轨；凡以弼我丕基，必求无忝前烈。缅怀食德依仁之

久，弥深水源木本之思。今者烽燧未靖，水旱间苦；夙夜孜孜，常殷怵惕。谨

派专员代表举行秩祀，冀林爽之默赞，溥德泽于斯民。鉴兹微忱，尚其来格！

（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祭文）

就轻重律而言，读音左重的词比较口语，显得俗常；读音右重的词比较正式，显得庄重。

长短律和悬差律都有形式上的不平衡，但长短律用于口语，显得生动；悬差律用于俗谐，易显

轻佻；而齐整律（不管是韵律复合词层面还是句子、篇章层面）则很正式，显得庄重。

语调和句调也有语距功能。例如：
（１０）ａ．张三战战兢兢ｄｅ敲了敲那扇木门。

　　ｂ．张三，战战兢兢ｄｅ，敲了敲那扇木门。

王洪君、李榕（２０１４）指出，前者一句一调，是口语调。后者一句三个语调（这里的调 指 短 语

调），是正式诵读时的正式调（或诵读调）。（参冯胜利，２０１７）瑐瑣

４．２词语和词法的语距功能

用词汇和词法的形式来调节交际距离，非常普遍，这里只举数例以见一斑。
（１１）单音节～双音节（口语体／通体与正式体的对立）。例如：

　　牛、马、羊、天、地、人～动物、天空、土地、人民瑐瑤

（１２）嵌偶词（用于庄典正式体）。例如：

　　校：我校
獉
，本校
獉
、返校
獉
、离校
獉
、在校
獉
、校
獉

外（比较：学校）

　　遍：遍察、遍查、遍考、遍及、遍于（比较：普遍）
（１３）多重复合词（用于正式体）。例如：

　　汽车修理间～修车铺　　　　　多弹头火箭推进器～排水机

（１４）动词重叠（用于口语体）。例如：

　　吃（一）吃、看（一）看
动词重叠的用法只见于口语，不用于正式体场合（除非有意加入口语要素来拉近与听者

距离），而庄严肃穆的庄典体里根本没有动词重叠出现的机会。

４．３句法的语距功能

句法语距是用句法手段调节交际距离，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发现了大量的句法语距现

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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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停顿无论是无音的（ｓｉｌｅｎｔ　ｐａｕｓｅ）还是填充的（ｆｉｌｌｅｄ　ｐａｕｓｅ），根据本文的理论，在不同的语体里面有

不同的语法表现（音系的、节律的或句法的）。感谢陈远秀提出这个问题。

注意：现代汉语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双音节词（参冯胜利（２００６ｂ）的序言），一是应韵律音步必双的

要求而产生的双音词（如“月亮、睡觉、喜欢、漂亮”），多用于口语，有的第二个音节已经完全变成了轻声；一

是应语体要求而生的正式体双音词。这里指的是第二类。



（１５）合偶词（用于正式体）。例如：

　　进行研究、加以考察、从事写作

（１６）常序～变序（口语体与正式体的对立）。例如：

　　写书（ＶＯ，常规语序，口语）～小说创作（ＯＶ，非常规语序，正式）

　　售票口（ＶＯＮ，常序，口语）～*票售口、车票出售窗口（ＯＶＮ，变序，正式）
（１７）ＰＰ＋ＶＰ～ＶＰ＋ＰＰ（口语体与庄典体的对立）。例如：

　　在纽约街头要饭（口语）～乞食于纽约街头（庄典）
（１８）某些特定格式。例如（索潇潇，２０１６）：

　　　非正式　　　　　　　　　　　　正式

　　要说……嘛 就Ｎ双 而言

　　要说价钱／价嘛　　　　　　　　就价格／*价而言

　　要说病嘛，她一点都没有　　　　就疾病／*病而言

　　要说法子嘛，他有的是　　　　　就办法而言／*就法儿而言

　　要说方儿嘛，他什么都知道　　　就药方而言／*就方儿而言

（１９）移位高低

句法结构运 作 的 移 位 高 低 若 形 成 对 立，也 可 产 生 语 距 效 应（冯 胜 利，２０１５；骆 健 飞，

２０１７）。例如（具体细节从略）：瑐瑥

从论元结构上看，“唱”与“歌唱”都可以带宾语（非常规的），但它们的句法移位有高移位和低

移位的不同：高位语距长→正式、低位语距短→口语，亦即：高移位→正式、低移位→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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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审稿专家指出：“‘歌唱祖国’是 动 宾 结 构，并 不 等 同 于‘为 祖 国 歌 唱’，不 是 将‘歌 唱’移 位 到 表 示

‘为’的轻动词位置的结果。”感谢专家的意见。这里需区分常规动宾结构和非常规动宾结构。在“歌唱《我

的祖国》”中，《我的祖国》是一首歌，是歌唱的对象，属 于 常 规 宾 语；但“歌 唱 祖 国”中 的“祖 国”不 是 歌 曲，即

不是歌唱的直接对象，而是歌曲的内容，因 此 是 非 常 规 宾 语。按 形 式 句 法 学 的 分 析 思 路，非 常 规 动 宾 结 构

不能按照常规的动宾结构来分析，非 常 规 宾 语 来 源 于 轻 动 词 导 致 的 核 心 词 移 位。如“骂 街”（≠骂 人）是

“［（在／对）街］骂”经过核心词“骂”移 位 而 得 到“骂 街”。同 理，“歌 唱 祖 国”是 由“［（对／为／关 于）祖 国］歌

唱”移位而来。这里的轻动词“对／为／关于”只 是 提 示 作 用，真 正 的 结 构 中 的 轻 动 词 是 没 有 声 音 的 空 动 词，

有的无法用现代汉语中的介词来 对 释；真 正 起 作 用 的 不 是 介 词（如 同 古 代 汉 语 中 无 介 词 的 非 常 规 动 宾 结

构），而是其中的结构关系。因此，说“歌唱祖国”语 义 上 并 不 完 全 等 同 于“为 祖 国 歌 唱”，这 没 有 错，但 从 结

构派生的分析模式来考虑，这里采取通过派生机制的分析而对非常规动宾结构做出结构上的一致性解释。



它们在句法形式上的对立表现是：唱美声～*歌唱美声（Ｖ＋方式）、*唱祖国～歌唱祖国（Ｖ
＋对象）。

４．４语义的语距功能

各级语体单位的语义都有调距功能。就目前的初步考察而言，语义的调距功能主要体

现在概念的属从关系、抽象程度、体积大小、数量多少、内容繁简等方面所形成的对立上。下

面以词义的义素或义位来说明。
（２０）概念的属从：上／下位词的义距单位。例如：

　　动物～狗／猫　　　（*亲亲我的动物～亲亲我的小猫）

　　食品～面包／饺子　（*吃食品～吃面包）
一般而言，上位词义比下位词义抽象，因此上位词没有下位词的时空性强，其距听说者

的距离也就相对为远；下位词比上位词容易接受具体的动作。瑐瑦

（２１）抽象的程度：具体／抽象的义距单位。例如：

　　家～家庭　（回家～*回家庭、在家～*在家庭）

　　花～花卉　（买花～*买花卉）
一般性的具体和抽象的对立，同样具有义距效应。
（２２）体积大小的义距单位。例如：

　　海洋～江／河 　（？一个海／海洋～一条江／河）

　　森林～树林　　（*森林儿～树林儿）
“海洋”很难用个体量词来表达，而个体量词所具有的语距属性是日常口语性的。超大

体积不易带有（个体）量词的事实，反应了体积大小的语距属性：体积大，语距大；体积小，语

距小。“森林”和“树林”在儿化可能性上的差异，正是语距差异的体现。
（２３）分量大小的义距单位。例如：

　　背诵《离骚》／*背诵单词～背单词

　　挖掘河道／*挖掘了一个萝卜～挖了一根荠菜

　　驮运了五吨粮食／*驮运了一袋米～驮了一袋米

与体积直接相关的是分量的大小：分量大的，语距大；分量小的，语距也相对为小。
（２４）数量的多少：集体／个体的义距单位。例如：

　　马匹～马　（*骑马匹～骑马／一匹马）

　　纸张～纸　（*写在纸张上～写在纸上）
数量也是一种分量。集合名词大多是概念性的，在语距上远远高于个体名词；个体名词

容易接受具体的动作，可以量化。一般而言，数量小、分量轻的，口语特征强；数量多、分量大

的，距口语的距离较大。
（２５）内容的繁简：繁简义距单位。例如：

　　考（庄正体）～查（俗常体）

　　遍考经史材料（学术体）～遍查经史材料（案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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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注意，这里的下位词指表达基本层 次 范 畴 概 念 的 词，上 位 词 指 表 达 基 本 层 次 范 畴 之 上 概 念 的 词。

即“食品”和“面包”的区别可以区分语体，而“面包”和“黑面包”的区别就不具有区别语体的功能。



“查”的内容主要是“核对”，而“考”不仅要“核对”，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和“判断”。因此

后者的语距较前者为高、为远；故“学术体”比“案牍体”的庄典度高。瑐瑧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词义系统中所显示的各种程度、数量上的对立都是相对的，不存在

绝对的“量”，因此也没有绝对的语距和语体。只有量的差别在认知上得到凸显，从而影响到

对事物认知的距离感知，这时就需要通过拉开语距的方式来体现，进而呈现出语体的差异。
语义语体学探索哪些语义特征可以构成（被用作）语体标记，换言之，是探索哪些类型的

意义具有调距（或标距）的功能。虽然不是所有的语义类别都能区分语体或调距，但语体的

不同确有通过语义来区分者。其中有哪些规律，这是将来语义语体学所要研究的对象。
除了上述这些语距形式外，语段、语篇都有表达语距的形式和手段，只是限于当前语体

语法的研究现状，尚未得到挖掘。同理，语音语距也尚未涉及语段调和语 篇 调 的 问 题。而

且，语义语距，目前也限于词和短语层面，从语体语法的角度来考察句义、段义、篇义都尚未

展开。这些都是建立语体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待未来进一步考察。即便是词和短语层

面，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比较少，也不够系统。有了理论的探照灯，必然会照出尚处黑暗之中

的语言现象。

五　语体系统及语体学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建构出具有层级关系的语体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础而建构出整个语

体学系统。图３就是我们关于语体系统及语体学体系的整体设想。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３中自下而上的第二层和第三层，而且研究的过程也是逐步

向上的（这也是韵律语法的研究路径），但毫无疑问，未来的研究将会逐步推展开来。
确立这样的系统，从学科自身的发展来看，至少有这样一些好处：
（一）语体语法研究，有了更为系统的目标。语体语法学或者说语体学就可以分别从上

图所示的不同部门进行分类和研究。
（二）借此系统，可以为既有的研究成果找到合适的定位，并使之系统化。
（三）根据这个系统可以有目标、有计划地去预测尚未发现的领域，并有意识地发现新的

语体现象，以及可以为每个新发现的语体现象做出具体的定位。
（四）有助于语体标注的系统化，并为语体研究的定量分析设定了明确的坐标。
（五）在建构汉语语体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建构普通语体学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分析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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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审稿专家指出：“‘考’和‘查’的区别既然有词义的不同，就不是同义词，其选择是基于语义的考虑，

而不是语体选择的结果。”感谢专家的指 点。对 此，我 们 的 理 解 是 这 样 的：基 于 语 体 语 法 的 研 究 思 想，导 致

交际关系和距离差异的词义不同，也体现出语 体 之 别（但 不 能 反 过 来 说，所 有 的 词 义 不 同 都 是 因 语 体 差 异

而致）。通过义素分析会发现，“考”和“查”的语义结构是不同的，其中有多少义素有待研究，但“考”的语义

结构一定不能缺少“根据专科技术或原理”之类 的 义 素（如 何 用 元 语 言 表 述 则 是 另 一 回 事），这 一 义 素 相 对

于“查”的语义内容，正 是 一 种 别 体 义 素（或 者 叫 定 体 义 素、标 体 义 素），使“考”不 能 用 于 俗 常 体 中。上 面

“家”（相当于ｈｏｍｅ）和“家庭”（相当于ｆａｍｉｌｙｈｏｏｄ）等对应词的区别也在此。通过不同的义素的组合结构来

考察语义的语体异同，正是我们的理论自 然 而 然 的 预 测 结 果。语 义 不 同，是 语 义 结 构 的 不 同，和 句 法 结 构

的不同、语音结构的不同、韵律结构的不同一样，若体现出语距之别，便有体的功能。



图３　语体系统及语体学系统瑐瑨

不难想象，在这个系统上，将来就有可能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汉语）语体语法 学”学

科。图３中的每一类“ＸＸ语体学”是从各个范畴、门类、层面来审视其语体属性，我们同样

还可以从语体的角度来审视各个范畴、门类、层面，因而可以构成“语体ＸＸ学”这样一些学

科，如“语体语音学、语体词法学、语体句法学、语体语义学”，每一类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语

体语音学包括“语体音系学、语体韵律学、语体调律学”。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层面还存在

着界面互动关系，因此整个系统将更加富有动态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更加丰富多 彩。近 些

年，基于语言各层面互动关系的语法研究受到了广泛重视瑐瑩，在此背景下，基于多重互动观

念的语体研究也必将有重大进展。

当然，目前的研究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系统思考和逐一打磨。如：“语体

语音”和“语体音系、语体韵律、语体调律”（及相应的“音系语体、韵律语体、调律语体”）到底

包括怎样的范围？“语音语体、语义语 体”及 其 他 一 系 列 的 说 法 是 否 合 适？“段 调 语 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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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注意：此图中是系列性的“ＸＸ语体学”，这样整个体系就是“语体学”，各部分就是实现语体的语言

单位。当然，从这里的“ＸＸ语体学”也可以 生 发 出“语 体ＸＸ学”的 研 究 范 畴，其 内 涵 和 目 标 则 有 别。即 如

果从语体看语言结构单位的角度，可以生发出“语体ＸＸ学”，如“语义语体学→语体语义学、词语语体学（包

括词汇语体学、词法语体学）→语体词语学（包 括 语 体 词 汇 学、语 体 词 法 学）”，等 等。整 个 体 系 就 是 基 于 语

体的语言学各部门。另，“语音语体［学］”中的“语音”这里取广义理解，包括音段和超音段，以与“语义语体

［学］”相对应。有的部门未必有特别丰富的内 容（如 音 位 语 体 学、义 素 语 体 学），但 从 体 系 考 虑 仍 有 确 立 的

必要，意在期待将来的发展，并由此推动我们做出更多的发现。

我们近些年的很多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如冯胜利（２０１７）研 究 了 汉 语 句 法、重 音、语 调 相

互作用的语法效应；施春宏（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ｃ、２０１６、２０１８）提 出 互 动 构 式 语 法 的 分 析 模 式 和 精 致 还 原 主

义／精致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以此探求 构 式 系 统 中 多 层 次 多 界 面 互 动 的 层 级、机 制 和 动 因。而 将 语 体

作为一个互动因素来考察更高层面的互动机制及其语法效应，则是我们新的探索。



“语体段调”）和“篇调语体”（及“语体篇调”）的命名是否合适？等等，都有待深入的研究。然

而，无论如何，语体语法已经是躁动于母腹中的一个胎儿，降生之日，期期可待；而“这个框架

所要揭示的是，在现有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由语体语法不同分支的子系统组

成的综合性语体语法体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冯胜利、施春宏，２０１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很显然，本文所建构的语体系统是面向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的。对

此，有人会提出质疑：“作者假设语体的差异遍及语言的各个层面，这缺乏足够的论据。实际

上不同语体在语言形式的调用上可能很大部分是相同的。”瑑瑠对此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就

我们目前的语体研究实践和理论探讨来看，语言的各个层面确实存在着语体的差异，即每个

层面都有“别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手段。但需明确的是，每个层 面 都 有［±正 式］、［±庄

典］的语体表现，并不意味着每个语言成分都体现出这样的语体之别。这里有两种情况：一

是只有在交际关系和距离上形成对立，才有别体的特征；二是除了正式体和非正式体、庄典

体和俗常体外，大量存在的是通体现象，即为不同语体所共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手段。即，
“语体的差异遍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并不意味着语言各个层面的每个要素都有语体功能（如
构词层面的不自由语素就没有语体功能，因为不能独立交际），也不意味着都实现同样的语

体功能。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这正如“方言语法”，其中有属于不同方言的语

法形式，也有属于不同方言间的共有形式，因此，差别并不是全局性的（但在全局各个层面都

有体现），而是局部的，但这并不影响“方言语法”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语体语法”成立的逻

辑基础与此相通。当然，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的地方还只是

基于理论所做的推断，以致文中所举用例系统性未能穷尽，甚至有的地方没有用例而显得

“零散”。尤其是段调和篇调层面，尚未展开研究，它们实际上是下位语体特征的组合和调

配，这里面还牵涉语体和文体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理论体系里，文体的不同也是“组合＋
调配”的结果。而这些都正是我们未来的工作。目前我们的理论目标是做出一些贯通各个

层面的带有基本原则和性质的条例来，具体实践工作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尽可能多地挖掘各

个层面具有语体特征的语言事实。

六　关于语体语法及相关学科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前文首先从“前语体语法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代语体研究的基本认识，概括出语体

语法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语体单位的概念，分析了语体单位的基本内涵和

不同层级语体单位及其系统。接着以语体单位为基础，分别描写了音系、词法、句法、语义各

层面的语体功能，进而建构出具有层级关系的语体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础建构出整个语体学

系统。这种以语体单位及其层级系统为基础的语体系统及语体学系统研究，将语体语法研

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希望语体的研究不再是个案考察和随机的发现，而是一个真正的具

有准公理性质的系统语法：有基本单位和基本关系（类似公理），有推导规则（类似定理）和拓

展空间，有预测和验证。因此，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为语体语法奠定一个初步的 系 统 基

础，以便将来朝更加完备的方向继续努力，再加之以一定的定量分析，则期或有更大的突破，
为汉语语体学乃至普通语体学、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和应用，开出一片更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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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个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阔的新天地。
当然，这还主要是从语体系统内部的建构来考虑的，实际上，本 文 的 意 义 还 不 止 于 此。

我们可以从语体语法观念生发的过程及其科学背景来进一步探视语法语体的理论意义。

６．１语体语法的普遍意义

上文说过，语体语法是从语体的角度看语法的交际功能和属性，因此它和以往从文体、

风格、语域、话语等角度观察语用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前文说过，语体语

法所定义的语体，既不是文体，也不是风格，也不是修辞，也不是单纯的语域，而是一种语言

机制，一种用来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具有元始属性的、通过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

系和距离的机制。这种理解自然可以延伸出这样的意义：动物的交际也有“体”，因为它们也

有语言（有声语言、肢体语言等）、也能用语言来调距（使用声音、肢体、发送电波等交际手段

来恐吓对手、吸引 配 偶、召 唤 同 伴 等）。当 然，动 物 语 言 没 有 人 类 语 言 的“合 并”（ｍｅｒｇｅ）或

“递归”（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机制，因此动物语言不能用合并／递归的语法来调距。据此，语体语法的

理论就给语言学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问题：以合并／递归为核心机制的人类语言，有没有

不同于动物语言的交际功能和属性？没有人怀疑人类或动物语言的交际功能，然而，人类语

言的合并或递归机制有交际的属性吗？这就构成了一个学术前沿的大问题。我们知道，人

类语言有很多不同于动物的功能（如组织信息、思维推理、社会契约、文学艺术等），而其中最

突出的就是其交际功能的独特性：人类可以通过语法完成交际的任务。注意：物体的功能不

等于物体的属性。因此，说语言（宇宙间物质的一种）有交际的功能，并不等于说语言的本质

或结构本身具有交际的属性。当然，如果说人类语言有交际的属性，也就等于说人类语言的

本质或其结构本身蕴含交际的属性。这是一个事关人类语言元始结构的根本问题，至今学

界没有明确的答案。面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论和所揭示的大量实例可以告诉我们：人类语

言中的语体确具语法属性。因此，从语体语法的角度看，人类语言的语法，从其基元结构上

说，本身蕴含交际的属性。原因很简单：不同的结构对应着不同的交际类型或范畴（正式体

或非正式体）。换言之，从某种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语法的区别和语法的法则不仅以形式

结构为标准，同时也以语体范畴为根据。古今、中外的语言交际和其中的语体语法，莫不如

此。如前文例（４）中“*我昨天买和看了一本古代的书”和“我们昨天购买和阅读了一部古代

经典”的差异，体现的正是口语体与正式体的区别和对立。这种现象具有整齐划一的系统

性：就“Ｖ和 Ｖ”这 个 并 列 结 构 而 言，现 代 汉 语 里“Ｖ单 和 Ｖ单”的 格 式 在 口 语 里 不 合 法瑑瑡，而

“Ｖ双 和Ｖ双”在正式体里则是不言而喻的合法格式。又如“*画家 要饭在 纽约大街上”和“美

术家乞食于纽约街头”的对立不只是用词的不同，同时还有句法结构的差异，根本原因还是

语体差异所致。“乞食于纽约街头”的用法是援古入今，为的是拉开距离。瑑瑢

又如古代汉语中的例子：

９１３

冯胜利　施春宏：论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和语体系统

瑑瑡

瑑瑢

严格说，［Ｖ和Ｖ］在核心重音的范域内不合法。详论参冯胜利（２０１７）。

审稿专家指出：本文所举的例子不少“都可以看作是古今语法规则之别”，如“Ｖ和 Ｖ”继 承 自 古 代

的“Ｖ而Ｖ”，“乞食于街头”是古代语法规则的调用。因此建议统一概括为“调用古代规则的就具有庄重的

语体特点”。谢谢专家的提点。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调用古代语法规则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这正是语

体语法的重要一点：用古今语法的不同拉开交际距离（上／下→庄典／日常），从而实现别体的功能。



（２６）ａ．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孟子·滕文公上》）

　　ｂ．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孟子·滕文公下》）
同是“种植粟米”的 话，一 次 说 成 口 语 的“种 粟 而 后 食”，一 次 说 成 正 式 体 的“所 食 之 粟

……所树”，其中不只是用词（“种”与“树”）的不同，同时还有句法结构的差异。
再如现代英语中的例子：
（２７）ａ．口语体：Ｔｈｅｙ　ｂｕｉｌｔ　ｕｓ　ａ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ｙ　ｂｕｉｌｔ　ａ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　ｕｓ．
　　ｂ．正式体：*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ｕｓ　ａ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　ｕｓ．
（２８）ａ．口语体：Ｔｈｅｙ　ａｓｋｅｄ　ｗｈｏ　ｈｅ　ｗａ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ｂ．正式体：*Ｔｈｅｙ　ａｓｋｅｄ　ｗｈｏ　ｈｅ　ｗａ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ｙ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ｗｈｏｍ　ｈｅ　ｗａ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Ｒａｄｆｏｒｄ，２００９：２０３－２０５）
英语里，例（２７）中与格动词的双宾语形式，在口语里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结构，但同样的结构

在正式体里（Ｖ　ＮＰ　ＮＰ）却不合语法；例（２８）中介词悬空现象允准在口语体中使用，而正式

体中则不然。完全相同的句法格式（或结构），在不同语体里却有天壤之别：一个合法，一个

不合法。可见，在自然语言里，句法合法与否不单单以其形式结构为根据，语体范畴的正式

与非正式，也是验定语法合法与否的一个标准。结论是：如果语法之“法”也以语体为准的

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说语法（或语言结构）没有语体的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形式－功

能”之间具有一定的（甚至是天然的）对应性质（参冯胜利，２０１２）。理若如此，那么语法的语

体属性就不仅是语体语法学的一个新发现，同时也是语言学理论上的一个新突破。正因如

此，我们说语体语法可以看作普通语言学里的一个新学科。

６．２语体语法的学科发展路径

就一般表面看，语体语法的研究并非由来无自；然而从性质上看，以往的研究均未触及

语法自身具 有 语 体 属 性 这 一 实 质 性 和 原 理 性 问 题。早 年 社 会 语 言 学 的 研 究 中，Ｅｎｋｖｉｓｔ
（１９７３：４６）曾经提出“ｓｔｙｌｏ－ｇｒａｍｍａｒ”（风格语法）的主张，认为“风格语法规则在每种风格中

都有一些 是 范 畴 性 的”（Ｓｏｍ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ｙｌ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ｙｌｅ），并举例说明“宗教文献中一般都用‘ｔｈｏｕ　ｌｏｗｅｓｔ’而不用‘ｙｏｕ　ｌｏｖｅ’”。然而，所举之

例只是语体词而非语体语法。由于该学说没有系统的理论和语体语法的规则原理，Ｅｎｋｖｉｓｔ
虽提出“ｓｔｙｌ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这个词，但“风格语法”之说早已销声匿迹。

毋庸讳言，以前的学者，无论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均未措意于句法上的ｓｔｙｌｏ－ｇｒａｍ－
ｍａｒ（风格语法），或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ｒ（语体语法）。不可否认，Ｅｎｋｖｉｓｔ（１９７３：４７）曾 用“范

畴”一词来描写变量，说“我们需要两类风格语法规则：范畴的和变量的”，但为什么风格语法

规则是范畴性的（或是硬性的）原理（事关上文“语法的语体属性”），他没有说，也没有涉及；
相反，在硬性规则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变异性的规则。根据我们理解，这是因为拉波 夫 说 的

“尽管我们在探索每个变量使用中或起决定作用的新参数，还是发现有些变量保持着‘自由’
（ｆｒｅｅ）的身份”。注意：所谓自由变体（ｆ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是没有语体也没有语法为其条件的变

异现象，因此聚焦在自由变体上的变异派社会语言学（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发现了

风格变体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语体性的研究目标，而专注于自由变体的现象之上。半个多世

纪以来变异研究的贡献固然很大，但问题是自由变体的语言学根据是什么，似乎至今也没有

原理性的说明和理论上的预测。譬如，英语中的ｅｃｏｎｏｍｙ和ｅｉｔｈｅｒ，前者的首元音读／ｉ／或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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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皆可；后者的首元音发／ｉ／、发／ａ／，同时存在。典型的自由变体是没有条件的变体

（包括没有发音的生理限制）。倘若如此，它们存在的语言学意义是什么瑑瑣，仍然没有明确的

理论说明，就更不用说其语体的特征、意义和属性了。因此拉波夫说“只有统计模型可以最

恰当地描写其材料中的自由变体的类型”，这就是著名的Ｖａｒｂｒｕｌ（变异规则／程序）的来源。
然而语言的变量规则和语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恐怕正因如

此，拉波夫只从话语行为上来归纳语言风格的变异，如ｃａｒｅｆｕｌ（认真有准备）和ｃａｓｕａｌ（随意

无准备）的不同（Ｌａｂｏｖ，１９６３）。然而，在语体语法的理论框架中，我们非常容易地看到：无

论怎样无准备，在正式体场合也不能随意；无论怎样有准备，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正式体也不

合语体。因此，风格变异的研究虽可谓语体语法的前研究阶段（或之前的研究），但其方法、
格局和最终的目标，和语体语法相比，走的不是语法原理的理论之路。

类似本文语体理论的当属后拉波夫社会语言学的立场说（Ｓｔａｎｃｅ－ｔａｋｉｎｇ）。什么是“立

场”呢？Ｋｉｅｓｌｉｎｇ（２００９）是这样定义的：“我把Ｓｔａｎｃｅ（立场）定义为：人的（语言）表达———人

们与他们的谈话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认知立场，例如，他们对自己的断言有多确定）的表达，
以及人们与他们的对话者之间关系（他们的交际立场，例如，平等友好的还是居高临下的关

系）的表达。”应该说这是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上的一个新突破。尽管如此，立场说的局限还

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本文的理论，交际距离才是决定说话者选取不同语体和不同立场的元

始（生理）要素，其系统和原理可以简示如下：

交际

确定关系　 　　 　语言交际

　　｜　　　　 　　　　　｜　　
距离 　　　标距语

远近　　 　高低 远近语 高低语

不难看出，二者的目标、体系和本质是不同的：语体语法探讨的是语体的机制和体系，立场说

关心的是交际中的表达形式。更为重要者，“立场”定义中的表达形式可从“交际距离”的理

论体系中推导、派 生 出 来。换 言 之，语 体 语 法 包 含 了 拉 波 夫 社 会 语 言 学 最 前 沿 的“立 场”
说———“立场”是语体语法的一种表现。可以预见，将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亦将吸取语体语

法的理论而发展。
事实上，西方学界一向推尚的致发语言演变的“双言”（ｄｉｇｌｏｓｓｉａ）现象，同样可以用语体

语法的理论来解释，因为从本质上说，双言现象本身就是语体语法的反映，无论是共时还是

历时。如上面例（２６）中口语体“种粟而后食”与正式体“所食之粟……所树”的区别，以前没

有理论很好地揭示其异，充其量把它们看作词汇使用上的文白不同。现在则不然，“种／树”
之异反映的是语体语法的不同，是语言机制的必然———“双言”不是简单的语言变异现象，而
是语言机制的表现，它是导致语言演变的策源地：语言各个部门的语体的区分及转换，必然

１２３

冯胜利　施春宏：论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和语体系统

瑑瑣 注意：语言问题和语言学问题以及语言问题的意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意义，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

参见施春宏（２０１０ａ）关于语言事实和语言学事实、施春宏（２０１０ｂ）关于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的说明。



导致该语言历时演变。语体语法为历史语法的演变提供一个理论根据。

６．３语体语法的探索空间

欧洲语言学家Ｂａｒｂａｒａ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ｒｎｓｔ把语体语法理论称之为一个“革新的理论”（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并评论说：“（它）为研究古代语体语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给研究古

代的语言、文学、宗教和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工具”。（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ｒｎｓｔ，２０１６：２－３）我们知

道，西方学者认可的中国语言学理论至今不多，语体语法或有望成为其中之一。
当然，就国人来说，语体语法最引人关注的不仅在其理论，更在其发现的新现象和解决

的老大难：它可以 帮 助 我 们 解 决 某 些 形 态 句 法 学（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ｘ）上 长 期 以 来 的 困 惑。譬

如，汉语中的“很”和“极”，它们都是表级差的副词，然而在与“形容词＋名词”（［Ａ＋Ｎ］）形

式直接组合的时候，一个合法，一个非法。例如：
（２９）　“极”　　　“最”　　　“很”

　　极高建筑　最高建筑　*很高楼房／建筑

　　极快火车　最快电车　*很快火车／电车

　　极热咖啡　最热季节　*很热咖啡／饮料

　　极冷季节　最冷地带　*很冷地方／天气

　　极新款式　最新款式　*很新样式／衣服

　　极近距离　最近路程　*很近距离／道路

如果没有“极”和“最”，汉语则可归纳出一条相当清楚的规律：［Ａ＋Ｎ］中的形容词不能

受程度副词的直接修饰。因此，“*很高建筑、*挺高楼房”一类的现象都不合法（比较“很高的

建筑”）。然而，“极高能量／电压、最高楼层／指示”中的“极”和“最”，打破了这一规律，居然可

以直接修饰［Ａ＋Ｎ］中的形容词而并不非法。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当然可以退而求

其次，用“趋势”（而非规则）解之，说“汉语［［Ａｄｖ＋Ａ］＋Ｎ］不好”只是一种趋势，而不是百分

之百的规则。然而，趋势终究不是规则！退守“趋势说”不仅掩盖了更为重要的“为什么有这

样的趋势”的背后的原因，同时还有回避疑难、避重就轻之嫌。事实是，如果从语体语法的角

度看，“极”是庄典（或正式）体的副词，“最”是跨体副词，在口语里，人们按照口语语法来使用

词目（“极”之所用，不是口语体语法）；在正式、庄典体里，人们根据正、庄体的语法而行（因此

有别于口语语法）。试比较：
（３０）姥姥：过年你妈都给你们什么礼物啦？

　　外孙：ａ．妈妈给妹妹买了一个很小的玩具，给我买了一根儿特别大的毛笔，给爸爸

买了一个最大的枕头。

ｂ．*妈妈给妹妹买了一个 很小玩具，给我买了一根儿 特别大毛笔，给爸爸买

了一个最大枕头。
在上面的口语对话里，“*最大枕头”跟“*很小玩具、*特别大毛笔”一样，不合法。因此，我们

不能用正、庄体中的“最高建筑”中的“最”来否定口语［［*Ａｄｖ＋Ａ］＋Ｎ］的一般规则。即使

“最”可以在正式或庄典体里与“极”一样，采取［［最／极＋Ａ］＋Ｎ］的句法格式，在口语里也

是不可以的。换言之，汉语的语体语法有两个“最”：一个是口语的“最”（＝很），一个是非口

语的“最”（＝极）。混淆了它们的语体属性，就等于混淆了其语法规则；混淆了它们的语法规

则，当然就看不到“趋势”背后为语体所致的秘密了。语体语法之不可或缺，于此可见一斑。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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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语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揭示人类语言上面那些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的语言现

象，并进而考察和探索这些现象背后的语体语法的普世原则和效应。我们看到，本文所讨论

的内容，虽然大多是现代汉语的语体语法，然而，读者可以循此以往，不仅可以进入到不同的

方言和古语，还可以由此考察少数民族的语言，甚至可用其中的理论探讨其他任何一种语言

的语体及历史。当然，本文的理论体系和语言事实，仍处初步探讨的阶段，很多理论问题还

有待深入的思考和解释，很多语言现象还有待深入的发掘和分析。凡此种种，均有待专家、
同仁的批评指教，以期使之成为一个以汉语材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为研究和认识人类语言

服务的普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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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欧洲地区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由挪威卑尔根孔子学院、西挪威应用科学大学和挪威卑尔根大学挪威中国法律中心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８
年欧洲地区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将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８－９日（１２月７日报到）在挪威第二大城市美丽

的卑尔根召开。会议主题为：

１．欧洲地区汉语师资与课程研究；

２．现代教育技术在欧洲地区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３．欧洲地区汉语和文化教学研究及案例分析；

４．其他与本次议题相关的研究。

会后将在挪威出版论文集。会议详情请见会议一号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ｎｆｕｔｓｅ．ｎｏ／）。热烈欢迎汉语

教师、学者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交论文讨论或无论文旁听。

论文提要请发到本次会议专用电子邮箱：ｃｃｎｕ１０ｙｔｈ＠ｓｉｎａ．ｃｏｍ。

（挪威卑尔根孔子学院龙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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